
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環教「鹿港文史參訪」研習計畫

壹、依據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辦理。

貳、目的

一、了解國定古蹟龍山寺建築雕刻之美與文化意涵。

二、提升教師專業知能，進而促進學生對文史古蹟之維護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學。

肆、辦理日期：107 年 5月 8日 9:00~15:00。

伍、研習方式

課程內容 負責人 時間 方式

鹿港龍山寺導覽 鹿港文史工作者 6 時 導覽解說

陸、參加對象：本校編制內全體教職員工及有興趣的家長。

柒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發 6小時研習時數。

捌、報名方式：於 107 年 5月 8日前於新竹市政府/府內研習/自行上網報名。

玖、預期效益

一、能更加瞭解到人類製造的各種汙染對環境的衝擊，進而能建立起正確

態度觀念。

二、能充實本職學能，擴展生活視野，增進教學品質。

三、充實教師愛護環境之正確態度，提昇師生之環境意識及健全其環境認

知。

拾、經費：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出。


